
内蒙古农业大学

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试行）

内农大校发〔2016〕13 号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体现育人为本，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和特长发挥，充分

调动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21 号）、

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在校生转学暂行规定>的通知》(内教高字

〔2013〕84 号)和《内蒙古农业大学本、专科学分制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等文件特制订本办

法。

一、转专业原则

1.只能在国家规定的相同招生类别（普通文、理科，艺术类）专业内转专业。

2.涉外办学项目专业按教育部和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3.定向培养、委托培养，或有特殊录取要求的学生不能转专业，欠费学生不能转专业。

4.学生只能转一次专业；转专业申请被批准后，须在一周内到转入专业就读，不得再转

回原专业或转入其他专业。

5.学生转专业后，按转入专业的学费标准缴纳学费。

6.各专业转入人数不超过本专业一年级总人数的 15％。

二、优秀学生转专业

（一）转专业资格

1.思想品德良好，学习态度端正，无违反校纪校规行为；

2.核心课程考试成绩均为及格以上且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0；

3．《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达到合格。

（二）转专业名额

各专业转出人数不超过本专业一年级总人数的 10％，若申请人数超过规定限额，相关

学院可按学生已修读核心课程的学分绩点(保留两位小数)排名进行择优选拨。



三、普通学生转专业

1．转专业学生高考分数不低于拟转入专业高考录取最低分；

2.转专业学生高考单科成绩需满足拟转入专业高考招生时的单科限制要求。

四、退役大学生士兵

应征入伍的一、二年级大学生退役复学后，可在国家规定的相同招生类别（普通文、理

科，艺术类）专业内转专业。

五、学分审核

1．学生转专业后需按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修读，并达到该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要求后

方可毕业。

2. 学生在原专业已获得的课程学分，需经转入学院审核确认后方可认定为相应课程的

学分。

（1）在原专业已获得的课程学分可认定为转入专业的核心课程或拓展课程学分，但不

得降低要求。

（2）在原专业获得的课程学分不符合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要求时，可计为跨专业拓展课

程学分。

六、转专业程序

1.符合转专业资格的学生填写《内蒙古农业大学本科学生校内转专业申请（确认）表》，

在第二学期（学校通知规定时间）提交所在学院；

2.转出学院进行资格审核，按择优的原则确定拟转出的学生名单；

3.转入学院对申请转入学生集中举办专业认知讲座；

4.转入学院根据学生转专业志愿择优转入；

5.各学院教授委员会认定转入和转出结果；

6.拟转入名单经教务处审核后在全校公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发文予

以公布；

7.转入学院认定转入学生已修课程学分，指导学生补修、补选课程等。

七、附则



1.学校每年只办理一次转专业工作，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2.职业技术学院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3.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内蒙古农业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

管理办法（试行）》（内农大校发〔2015〕8 号）同时废止。


